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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有兩個內容完全空洞而待評價加以補充的概括條款，除了誠信原則

以外，另一個則為る公序良俗れち民法第 72條つ，均有待具體化與案例類

型化，作為民事法院詮釋性展現的對象を誠信原則探討之文獻甚多，不勝枚

舉，但相較而言，公序良俗文獻則甚少を其中特別更被忽略者，則是民法第

74 條之暴利行為を暴利行為在德國，是屬於公序良俗之特殊型態，本質上

雖也是一種公序良俗的違反型態，但ピ經具體化有其完整的構成要件與效果，

因此對於る暴利行為れ內涵之釐清，也是屬於公序良俗條款具體化研究之一

環を 

法律規定禁止暴利行為制度，主要目的本是要保護處於經濟上弱勢之人

免於經濟上受到剝削，參考欝法上重利罪規定而增訂，原為處理有償對待給

付行為中典型的消費借貸牟取高額利息暴利ち借貸暴利型つ及利用承租人住

宅租賃之弱勢而牟取高額租金ち租賃暴利型つ之法律行為を然而，對照我國

實務上出現之三種主要類型的歸納結果，包括る撤銷和解契約型れ｠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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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協議型れ及る撤銷離婚協議型れ，卻多為德國法所無，而輔展出概括條

款具體化之本土性案例類型特色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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